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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並協助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博士班，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助學金獎勵對象為本校碩、博士班一般生，惟有專職工作者不適用本要點。 

第三條 助學金種類、審查及發放： 

一、入學助學金：由教務長、學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審核小組，依每學年編列經

費，擇優核定獎勵名單及受獎金額。入學助學金分每學期各兩次核發，上學期

於每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下學期於每年三月、五月直接轉撥入帳。 

二、教學助學金：由教務長邀集各學院協調助學金分配、考核及檢討等相關事宜，

依每學年編列經費，核定獎勵名單及受獎金額。教學助學金分每學期各四次核

發，並直接轉撥入帳。 

第四條 入學助學金分全額學雜費及半額學雜費兩種，各系、所、學位學程核發之全額或半

額學雜費助學金(如附表)，係參酌本校各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訂定之，申請條件如

下： 

一、凡修讀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於預研生期間選定指導教授進行研

究、並參加當年度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錄取、經指導教授推薦、且前六學期學

業成績總平均名次為該系、學位學程前百分之十二以內者，給予第一學年全額

學雜費助學金；其前六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為該系、學位學程前百分之十

二至二十以內者，給予第一學年半額學雜費助學金。審核結果於每年三月中旬

前公告。 

二、凡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及碩士班考試入學之正取生，於本校前七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名次為該系、學位學程前百分之六以內者，給予第一學年全額學雜

費助學金；其於本校前七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為該系、學位學程前百分之

六至百分之二十以內者，給予第一學年半額學雜費助學金。審核結果於每年十

月底前公告。 

三、凡參加本校博士班甄試入學及博士班考試入學(含逕修讀博士學位)，經錄取之

一般生，就讀期間第一與第二學年均給予全額學雜費助學金。審核結果於每年

附件三 



十月底前公告。 

第五條 符合入學助學金申請條件之學生均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經助學金審

核小組審定後，就當年度已完成註冊繳費及選課者，發給助學金。 

第六條 教學助學金之申請方式如下： 

凡本校碩、博士班各年級在學學生可依照各學院規定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提出

申請，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小組初審後提出建議名單，經各學院審查小組複

審後，送交教務處簽請  校長核定，審核結果於每年九月底前公告。 

第七條 各學院應依教務處之作業時程辦理教學助學金事宜，有關教學助學金之申請條件、

資格審查、獎助方式及相關規定，由各學院訂定助學金施行細則辦理。 

第八條  領取入學助學金者，應由院系指導依逢甲大學學生兼任學習教學助理施行要點或逢

甲大學學生兼任研究助理及計畫臨時工管理要點之學習型執行教學研究或服務學

習，並由各學院訂定助學金施行細則辦理。 

第九條 符合本要點獎勵之學生，入學當年度未完成註冊、辦理保留入學資格、入學前休學

者，均取消其得獎資格；入學後休學者，自其休學日起，不得繼續領取助學金；變

更身分為在職生或休學後復學者，取消其繼續得獎資格，且不得重新申請本助學金。 

第十條 領取本助學金者，經查若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得獎資格，已領取之助學金

應予繳回。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全額學雜費助學金 半額學雜費助學金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班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經濟學系

統計學系統計與精算碩士班

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博士班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會計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財稅學系

財經法律研究所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物流供應鏈管理與創新創業雙碩士學位學程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應用數學系                     54,520                     27,26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光電學系

中國文學系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文研究碩士班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通訊工程學系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土地管理學系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土木及水利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建築專

業學院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54,970                     2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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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逢甲大學105學年度研究生助學金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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